
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市內)常規配額

2026 年 5 月第十一批次

「資格類別」配額申請資格及證明文件

「資格類別」配額申請資格

「資格類別」配額的申請人或公司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資格類別」配額 (個人) 「資格類別」配額 (公司)

1.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2. 申請人必須在本次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在澳門從事受薪工

作或開設公司；及

3. 登記車主必須為申請人本人。

申請公司必須為：

1. 香港及澳門註冊的公司；或

2.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並在本次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與另一

間在澳門註冊的公司成為關連公司（如香港註冊公司持有澳門

註冊公司股份、澳門註冊公司持有香港註冊公司股份、或香港

註冊公司及澳門註冊公司由同一股東／董事持有）；及

用作申請的車輛的登記車主必須為：

1. 該香港註冊的申請公司；或

2. 該香港註冊的申請公司的其中一名董事；或

3. 與該香港註冊的申請公司有關連的澳門註冊公司。



運輸署會在處理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遞交文件，以證明申請人於本次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符合配額申請資格。如申請人未能按本署要

求提交所需文件，有關申請將不獲處理。如審核申請期間有任何爭議，本署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資格類別」配額證明文件

相關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證明文件 「資格類別」配額 (個人) 「資格類別」配額 (公司)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不適用

在香港

從事業務活動

證明文件

不適用 1a. 由公司註冊處於抽籤登記截止日或之前一年內發出的

公司查冊（查閱公司資料）結果核證副本、或由公司

註冊處於抽籤登記截止日或之前一年內發出的週年申

報表正本、或經香港註冊會計師／律師核證的由公司

註冊處於抽籤登記截止日或之前一年內發出的週年申

報表副本（適用於有限公司）；或

1b. 由稅務局於抽籤登記截止日或之前一年內發出的商業

登記冊內資料的摘錄核證本 （適用於無限公司）；及

2. 有效的香港商業登記證副本

（須顯示該公司在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註冊並在登

記抽籤截止日仍有效）

在澳門

從事受薪工作

或

業務活動

證明文件

在澳門從事受薪工作

1a. 由澳門治安警察局發出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副本

（須顯示有效日期）；或

有效的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須顯示該公司在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註冊並在登記

抽籤截止日仍有效）

有效的澳門商業登記資料截至日期及簽發日期均須為登記

抽籤截止日或之前



證明文件 「資格類別」配額 (個人) 「資格類別」配額 (公司)

1b. 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由澳門僱主發出的有效僱傭

合約及最近三個月的收入證明（適用於同時擁有澳門永

久性居民身份的申請人）

在澳門開設公司

1. 有效的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須顯示該公司在登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已註冊並在登記

抽籤截止日仍有效）

有效的澳門商業登記資料截至日期及簽發日期均須為登記

抽籤截止日或之前

注意事項：

•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相關部門的意見，只有股東

為向澳門註冊公司出資或持有股或股份的人士，因此

僅在有效澳門商業登記證明上及在登記抽籤截止時被

列為股東的人士會被視為符合開設澳門公司的資格。

• 申請人如未能提供資料截至日期及簽發日期均為登記

抽籤截止日或之前的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可提交

其他由澳門官方機構發出並能向本署證明申請人符合

個人配額申請資格的文件。如有關文件並非最近一年

注意事項：

•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相關部門的意見，由於只有

股東為向澳門註冊公司出資或持有股或股份的人士，

因此僅在有效澳門商業登記證明上及在登記抽籤截止

時被列為股東的人士/公司會被視為符合持有澳門公司

的資格。

• 申請公司如未能提供資料截至日期及簽發日期均為登

記抽籤截止日或之前的澳門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可提

交其他由澳門官方機構發出並能向本署證明申請公司

符合公司配額申請資格的文件。如有關文件並非最近

一年內發出，申請公司須另向本署提交最近一年內發

出的有效文件，以確認有關資格仍然有效。

• 請注意所有由非澳門官方機構發出之文件（例如公司

會議紀錄、或由會計師或律師撰寫的信件等）將不獲

接納。



證明文件 「資格類別」配額 (個人) 「資格類別」配額 (公司)

內發出，申請人須另向本署提交最近一年內發出的有

效文件，以確認有關資格仍然有效。

• 請注意所有由非澳門官方機構發出之文件（例如公司

會議紀錄、或由會計師或律師撰寫的信件等）將不獲

接納。

香港

車輛登記文件

有效香港車輛登記文件副本

注意事項：

• 用作申請的香港私家車的登記車主必須為申請人本

人。

• 有關車輛必須已在香港登記及已領有有效車輛牌照的

非商用私家車（即為非持有有效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

家車）。

有效香港車輛登記文件副本

注意事項：

• 用作申請的香港私家車的登記車主必須為申請公司、申

請公司的其中一名董事、或與申請公司有關連的澳門註

冊公司。

• 若有關車輛的登記車主為申請公司的法人團體董事（例

如另一註冊公司），該法人團體不可另行遞交任何類別

的公司配額申請，亦不可使用其名下登記的其他車輛另

行遞交任何類別的公司配額申請。

• 若有關車輛的登記車主為申請公司的個人董事，該個人

董事不可另行遞交任何類別的個人配額申請，亦不可讓

其他公司使用其名下登記的其他車輛遞交任何類別的公

司配額申請。

• 有關車輛必須已在香港登記及已領有有效車輛牌照的非

商用私家車（即為非持有有效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

車）。



證明文件 「資格類別」配額 (個人) 「資格類別」配額 (公司)

授權書 不適用 申請公司必須授權一名持香港居民身份證的人士提交申

請，並填妥授權書（須由合適授權人簽署並蓋上公司印

章）（見附件）。

如申請車輛的登記車主為申請公司的個人董事，申請公司

必須授權該名董事辦理配額申請。如上述，獲申請公司授

權以其名下登記車輛辦理申請的該名個人董事，不可另行

遞交任個類別的個人配額申請，亦不可讓其他公司使用其

名下登記的其他車輛另行遞交任何類別的公司配額申請。

地址證明 所填報地址的最近三個月內（以許可證申請日計）發出的香港地址證明

運輸署自 2024 年 5 月起已簡化部分香港配額的申請文件，當中包括豁免申請人與指定司機的關係證明、公司配額申請公司的稅務文件

等。如有需要，運輸署可在處理申請期間及配額有效期內要求申請人提交上述文件／資料，並保留最終審核其申請的權利。

運輸署

過境服務分組

2026 年 5 月



附件

授權書範本

公司授權書
Company Authorisation Letter

(只供以公司名義申請的私家車)
(Private cars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a company only)

如申請私家車的登記車主為公司董事，公司必須授權同一名董事辦理有關申請。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should be the authorised person to submit this application if the director concerned is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rivate car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made.

致︰ 運輸署署長

To︰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本公司 ( 申

請公司名稱）現授權 (獲授權人士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為

以本公司／本公司董事名義登記的私家車(車輛登記號碼： ) 辦

理一切與申請香港私家車往來港澳(市內)常規配額有關的事宜。

本公司已細閱及明白與是次申請有關的所有規定，並同意遵守該等規定。

We (Name of

company) hereby authorise _ (Name of authorised person)#

(HKID No.： _) to deal with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for Regular Quota

for Hong Kong Private Car to Macao (Access to City Centre) in respect of the private car (registration mark:

) registered under this Company/this Company director’s name.

We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all the requirements and rules relating to this application,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m in full.

公司授權董事簽署：
Signature of the Company’s

Director/ Authorised Person:

姓名：
Name:

日期：
Date:

公司印章：
Company Chop:

# 如有需要，公司授權董事及獲授權人士須提供香港身份證副本。
Copy of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of the Company’s Director and the authorised person should be provided when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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